
 — 1 —

 
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提高妇幼健

康保障能力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
 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1.项目背景 

为做好辖区妇幼健康保障工作，落实国家、山东省有关工

作部署，近年来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卫健委”）

延续申请“提高妇幼健康保障能力项目”，用于支持济宁市及各

县（市、区）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地方公立医院、镇

（街道）卫生院进行婚前、产前、产后三个阶段的免费检查、

筛查，提高妇幼健康保障能力。 

2.项目主要内容 

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分为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优生优育服

务两大类。其中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

查项目、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等；优生优育

服务包括婚前医学检查项目、免费产前筛查项目等。 

3.项目实施情况 

项目实行“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卫生服务机构”三级管理模



 — 2 —

式。市级层面，市卫健委负责项目整体工作协调和管理。县（市、

区）层面，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负责辖区内卫生机构指导、

监督，实施过程性监管。卫生服务机构层面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级机构负责落实各项检查、筛查、叶酸发放、后续治疗等具体

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。 

4.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

2023 年济宁市提高妇幼健康保障能力项目年初预算

7922.76 万元，其中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 3523.37 万元、市级

财政资金 2600 万元、各区县配套资金 1799.39 万元。项目实

施过程中结合实际执行情况调整预算为 7122.49 万元，其中中

央及省级补助资金3523.37万元、市级财政资金1799.73万元、

各区县配套资金 1799.39 万元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 

市卫健委“提高妇幼健康保障能力”项目绩效目标为男女

双方或一方户籍在我市的准婚人员提供免费的婚前医学检查

服务，保障准婚人员婚前医学检查权利得到落实，为符合生育

政策的待生育夫妇提供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，保障待生育

人群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权利得到落实。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（一）评价目的、评价对象和范围 

1.评价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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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对 2023 年度提高妇幼健康保障能力项目开展绩效评

价，摸清项目实施规范程度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，分析项目实

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并提出合理建议，提高财政资源配

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 

2.评价对象 

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3 年度济宁市提高妇幼健康保障

能力项目，涉及资金 7122.49 万元，部门涉及市卫健委、各县

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及地方公立医院及镇（街道）卫生院。 

3.评价范围 

本次现场评价遵循现场评价全覆盖的要求，对市卫健委、

14 个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及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

展现场调研，非现场评价包括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、项目产出

和项目效益等各方面内容。 

（二）评价思路、评价重点、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

1.评价思路 

本次评价结合妇幼健康领域发展内在规律、机构设置、业

务管理、重点任务分解与下达等具体情况，对项目决策、过程、

产出、效益等开展系统评价，为进一步优化项目资金分配、完

善项目过程管理提供支撑。 

2.评价重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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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层面，重点关注项目相关“十四五”规划预期目标、年

度工作目标分解与下达情况；项目资金分配情况；项目整体重

点任务完成情况与成效。县（市、区）层面，重点关注卫生机

构管理制度执行情况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各项免费筛查、检查工

作完成情况以及对妇幼健康事业贡献度情况等。 

3.评价指标体系 

本次评价指标体系由 4 项一级指标、12 项二级指标和 34

项三级指标构成。 

4.评价标准 

评价综合评定级别分为 4 个等级：综合得分在 90—100 分

（含 90 分）为优；综合得分在 80—90 分（含 80 分）为良；

综合得分在 60—80 分（含 60 分）为中；综合得分在 0—60 分

为差。 

（三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

1.评价组织实施 

（1）评价准备阶段。结合项目特点，组建评价工作组，

开展预调研，初步收集资料，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，评价指

标体系已征求市卫健委意见。 

（2）评价实施阶段。工作组收集、审核资料，组织专家

到市卫健委及 14 个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及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现场调研，对备孕人员、孕妇、新生儿父母等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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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对象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，梳理、汇总现场审核和非现场审

核情况形成初步结论。 

（3）报告形成阶段。评价工作组按照规定的格式出具绩

效评价报告初稿，征求济宁市绩效评价中心及市卫健委意见，

修改完善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正式绩效评价报告，并做好资料

整理归档。 

2.评价方法 

本次绩效评价工作遵循点与面评价相结合、定性评价和定

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，过程中使用案卷研究法、文献调研、专

家咨询法、比较法、公众评判法（含现场访谈、问卷调查等）

等评价方法。 

三、评价结论及分析 
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 

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87.24 分，评价结果为“良”。 

（二）指标分析 

1.决策指标分析 

该项目立项程序规范。但项目绩效目标存在未明确 8 项目

标任务的具体产出数量及预期效益、部分绩效指标值设置低化

等问题。 

2.过程指标分析 

该项目已到位资金执行率 100%。管理制度较为健全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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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工作。但存在孕前优生检查服务对

象超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，个别资金支出与项目实施内容

关联度不高，数据统计口径未统一等问题 。 

3.产出指标分析 

该项目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较好，各项筛查、检查内容符合

相关政策及工作规范要求。但城镇适龄妇女专项健康查体完成

率未达到 75%的目标值，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妇幼保健计划生育

服务中心未成年人产前筛查与诊断程序履行不到位，随访流程

未完全履行。 

4.效益指标分析 

通过项目实施，增强了妇女儿童健康福祉，改善了妇女儿

童健康水平及妇幼健康素养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生人口素质，

准婚人员、备孕人员、孕妇、新生儿父母、城乡适龄妇女对妇

幼健康保障工作满意度均在 90%以上。 

四、发现的问题 

（一）项目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界限不够清晰，市县两级

资金分配与业务管理模式不一致 

一是个别任务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分配超出规定范畴。二

是市县两级资金分配与业务管理模式不一致，不利于项目整体

考核及评估评价。 

（二）部分卫生机构资金使用与财务管理不规范，个别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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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区单项支出超范围、超标准 

一是部分卫生机构资金使用与申请用途不符。二是个别县

市区单项支出超范围、超标准。三是个别县市区卫生服务机构

财务管理不规范。 

（三）卫生服务机构数据信息记录、上报不规范，合同管

理水平有待提高 

一是数据统计口径未统一，各县市区卫生服务机构上报口

径多样。二是个别县市区数据记录错误或记录不全面，业务管

理不够规范。三是个别县市区卫生服务机构合同签订内容与实

际服务内容存在偏差。 

（四）个别任务未达目标值，部分卫生服务机构筛查、检

查流程履行不到位 

一是个别任务完成率不达标。二是个别县（市、区）个别

任务未达到市级规定目标值。三是未成年人产前筛查与诊断程

序履行不到位。四是随访流程未完全履行。五是叶酸发放信息

记录不全面、不规范。 

（五）项目整体绩效目标不完整、部分核心指标值设置偏

低，县市区绩效目标管理水平不高 

一是项目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不完整，部分核心指标值较低，

部分县市区绩效目标表中未涵盖全部工作内容。二是部分县市

区填报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中资金量与工作内容不匹配，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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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指标设置不科学，可考核性不足。三是部分县市区满意度指

标未明确具体受益对象或受益对象定位不全面。 

五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厘清项目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界限 

建议市级层面将重大公卫中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、农村

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、适龄妇女专项健康查体、免费

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已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部分从本项

目中剔除，直接并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，在资金拨付

时明确单列四项妇幼健康项目资金拨付金额。 

（二）加大管理及监督检查力度，提高卫生服务机构项目

精细化管理水平 

一是建议市卫健委规定各县市区上报数据的统计口径，同

时加大对各县市区上报数据的核查力度。二是加强基层信息录

入培训。三是建议市卫健委及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加大对各卫

生服务机构财务及合同管理的监督检查力度。 

（三）多措并举达成任务目标，补齐质量、成本遗漏点 

一是建议重点关注城镇适龄妇女查体任务。二是强化各项

目实施过程中质量控制，严格遵循各实施方案要求落实实施内

容及流程。三是加强成本控制措施，严格遵循支出政策标准。 

（四）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，提高“目标导向”及“绩效导向” 

一是建议市卫健委及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完整编制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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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表。二是建议市卫健委及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准确设置核

心指标值。三是建议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厘清各项指标含义及

要求，设置具有约束力的绩效指标值，有效指导项目实施。 

 

 


